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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系統登入操作說明 

（一）系統登入 

使用者於主管法規資料管理維護系統登入時，需輸入帳號及密碼，並

須符合以下資訊安全帳號密碼設定規則： 

1.申請之帳號必須採用英數字之混合，並為 8位數以上。 

2.首次登錄時，帳號與密碼為一致，登錄成功時強制修改密碼。 

3.密碼必須採用英數字之混合，並為 8 位數以上。 

4.帳號與密碼不得重複。 

5.密碼定期強制更新。（系統預設 6個月，並可由系統管理者調整） 

6.輸入之錯誤密碼次數不得超過 5次，如有多次密碼登誤情形，則將

鎖定此帳號之使用權限，需與系統管理人員辦理解鎖設定。 

 

輸入「帳號」及「密碼」，
點選「管理登入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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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忘記登入帳號者，得洽詢法規會。遺忘密碼或輸入錯誤以致鎖定者，請聯繫法規會重新設定密碼；密碼重設後，應於登入後立即修改密碼。

Bryant
打字機

（四）資料管理維護系統（後端介面）操作說明

Bryant
矩形

Bryant
文字方塊



 

主管法規資料管理維護系統使用者操作手冊（中央機關） 第 42 頁，共 150 頁 

（二）系統首頁 

1.登錄權限及身分顯示 

使用者登錄系統，依照所屬機關單位及權限設定，顯示系統登入者

之身分。 

 

 

 

 

 

2.最新公告 

系統首頁顯示最新公告訊息，點選公告事項標題（藍字底線），提

醒使用者操作或使用上之注意事項。 

 

顯示登入者之
權限及身分。 

顯示最新公告，點選公告事項標
題，查閱完整公告訊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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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法規警訊 

（1）法規警示訊息提供提醒系統使用者，依照所屬機關單位權限，

尚未完成之通報、接收、勘誤及檢核作業項目。 

（2）法規警示項目 

A.英譯法規列管到期前提醒。 

B.通報全國法規資料未傳送提醒。 

C.資料檢核錯誤提醒。 

D.尚未完成檢核提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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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修改密碼 

提供使用者修改密碼，建議每 6個月修改一次系統密碼，更新時請依

循密碼設定規則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四）系統登出 

完成各項資料作業項目，點選右上角「登出」，離開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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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報資料＝命令、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之行政規則（即以「令」發布刊登行政院公報之行政規則）、法規命令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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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資料確認作業操作說明 

（一）公報資料確認 

1.依照全國法規電腦處理作業規範第五點、法規資料建置之方式及

配合事項規定，下列經由行政院公報介接至全國法規資料庫之資

料，需於指定期間內完成確認作業： 

（1）命令：由行政院公報發布後三個工作日內，辦理確認作業。 

（2）第二類行政規則（依照「行政程序法」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

規定）：由行政院公報發布後五個工作日內，辦理確認作業。 

（3）法規命令草案之預告：由行政院公報發布開始預告後三個工作

日內，辦理確認作業。 

2.操作流程如下： 

（1）點選「法規異動通報／公報資料確認」，將開啟新網頁，連結至

全國法規資料庫通報系統「中文法規異動通報／公報資料確認

區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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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顯示主管所屬介接資料公發布日、接收日期、類別、摘要、所

屬機關及資料轉入訊息。 

【公報系統介接資料摘要】 

（3）點選「確認」，完成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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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法律資料確認 

依據全國法規電腦處理作業規範第五點、法規資料建置之方式及配

合事項規定，法律資料由總統公布後三個工作日內，辦理確認作業，

操作流程如下： 

1.點選「法規異動通報／法律資料確認」，將開啟新網頁，連結至全

國法規資料庫通報系統「中文法規異動通報／法律資料確認區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如為本主管機關所屬之法律，請於「確認」欄位點選「確認」，並

擇定是否應為英譯之通報。 

3.如發現法律資料係屬主管所屬，卻被其他機關先點選「確認」，請

聯絡法務部全國法規資料庫工作小組，更新資訊。 

4.如點選「確認」後，經查非屬於主管所屬法律，請點選「回復」鍵，

並聯絡法務部全國法規資料庫工作小組，更新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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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、法規草案論壇管理 

一、法規草案查詢 

（一）功能說明 

經由通報人員通報之法規草案及經由全國法規資料庫系統介接之法

規草案，將提供民眾於「主管法規查詢系統／法規草案」單元下，

於資料預告期間內，發表意見，承辦人員可於本單元查詢民眾之意

見，並匯出民眾之建議。 

（二）作業流程 

1.點選「法規草案查詢」，顯示法規草案清單。 

2.可依照「預告狀態」、「標題」及「預告日期」設定查詢條件，點

選「送出查詢」，顯示查詢結果清單。 

3.「建議數」可提供承辦人員得知該草案，民眾發表之意見筆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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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點選「檢視」，可查閱法規草案內容及民眾建議內容，並可匯出民

眾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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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如民眾所發表之意見不適當，可勾選刪除欄，並點選上方「刪除」

鈕，刪除民眾意見。 

 

勾選後，點選「刪除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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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民眾建議管理 

（一）功能說明 

可設定查詢條件，查閱民眾針對法規草案之內容發表建議，達成公

民參與的目標。 

（二）作業流程 

1.點選「民眾建議管理」，顯示最新發表意見內容。 

2.可依「建議日期」、「排序」設定查詢項目，點選「送出查詢」，顯

示查詢結果清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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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點選「檢視」，可查閱法規草案內容及民眾建議內容，並可匯出

民眾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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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如民眾所發表之意見不適當，可勾選刪除欄，並點選上方「刪除」

鈕，刪除民眾意見。 

 

勾選後，點選「刪除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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